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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和财务状况，为确保完成年度经营计划和目标，满足

经营资金需求，公司 2026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信用证等。该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

并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

际需求合理确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为保证贷款授信的实现，拟由公司关联方：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王

明江及其配偶沈士华，董事、副总经理张希敬及其配偶王荔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同

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本次交易为公司单

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无需回避表决。上述

议案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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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王明江、沈士华 

住所：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青年东路计经委宿舍 1 号楼 3 单元 506 室 

关联关系：王明江为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沈士华系王明

江配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张希敬、王荔 

住所：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锦江路锦江花园 18 幢 401 室 

关联关系：张希敬为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王荔系张希敬配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是为了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关联方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公司无需向其支付

对价，不存在定价事宜。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无偿担保，公司无需向其支付对

价，不存在定价事宜。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因经营资金需求， 2026 年拟向各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总额不超过 1.2

亿元。该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 



公告编号：2026-006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是公司为实现业务发展及经营所需,有利于优化公司财

务状况，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属于公司纯受益行为,没有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相关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事宜提供担保,可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实

际需要，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经营及

财务不会因为本次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六、备查文件 

《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江苏江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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